花蓮縣文化局115年推廣生活美學教育活動簡章 
114.12.18修訂
壹、活動宗旨： 
    為促進中、小學校學生及學齡前幼童參與本縣優質藝文展演活動，深度認識在地文化，俾使文化向下札根、提升藝文參與人口，增進學生美學及文化涵養，特制定本簡章。
貳、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承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
參、活動內容：
1、 參與對象：花蓮縣國中、小學校或幼兒園。
2、 申請期限：自公告日起至115年10月31日止(或本案經費用罄為止)受理115年1月至11月辦理之活動。
3、 活動內容：
(1) 支應參觀縣內及縣外主要藝文空間(請參見附件，至少一個參訪點須具導覽解說服務)及參加藝文展(覽)演活動(含藝文表演、展覽、講座) 。

(2) 活動內容以上述為原則，相關行程及參訪點預約導覽等聯繫工作皆由學校自行安排。
4、 支應項目：
(1) 縣內參訪：
1. 租車費：為讓各校皆能享受有限資源，每校每年度以4車為上限，請珍惜資源，善用所有座位空間，並善加規劃行程。
（1） 補助款以租車費實支數之50%為上限，若實支數超過原預估數，仍以原預估數之50%為上限支應。
（2） 若參訪點包含文化局所屬地方文化館（如附件說明），則補助70%租車費。

（3） 若參訪點包含文化局所轄館舍（如附件說明），或參加本局各項活動(含藝文表演、展覽、講座)，則補助全額租車費。

2. 借用校車費(含自有校車)：為鼓勵學校善用縣內校車資源，每校申請次數不限，依據「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校車管理要點」規定，由學校自行協調校車借用事宜，本局對於申請學校核實補助所需全額油料費及維修經費。
(2) 縣外參訪：補助款以交通費實支數之50%為上限且不超過8萬元，若實支數超過原預估數，仍以原預估數之50%為上限支應。
肆、申請方式：
1、 於申請期限內，以公文函送申請表(含行程表)，逾期或非屬申請時間則不受理。

2、 借用校車者須檢附「出借學校」之同意函。審核後將由本局函復審查結果。
3、 洽詢專線：藝文推廣科 (03)822-7121 轉149 。
伍、核銷規定：
1、 須於活動結束後30日內(如於115年11月5日後辦理完畢之活動，至遲須於115年12月5日前完成結案及核銷手續)，以公文函送下列資料予本局審核，辦理核銷事宜：
1. 核定函影本(含報名表及導覽員簽名後行程表)。
2. 申請學校之收款收據：繳款人或機關名稱為「花蓮縣文化局」。
3. 活動照片：佐證活動現場及學生參與情形成果照片6張(含1張合照、另附照片原始檔於光碟或雲端連結)。
4. 經費結報表1份(完成關防用印)。

5. 參與者名冊、人數(含學生及教職員)：實際參與人數若與低於申請表內之人數，須於公文內說明。
6. 自行留存：完成核章之租車費(或借用校車費)原始支用單據或自有校車之加油憑證。
2、 經費使用應符合本簡章之規定並核實報支費用，若因故須變更執行方式、經費用途或期程，皆應事先來函申請計畫變更。核定計畫如無法於115年11月30日前完成，須主動來函向本局申請撤銷；如有違法、與指定用途不符或未依計畫有效運用者，須依規定繳回。
3、 督導及考核：
1. 本局得不定時派員前往督導考核，了解活動內容與效益，並列入未來補助之參考，針對憑證及相關核銷資料，亦有權進行抽驗，請自行保存各項之用單據。
2. 本局進行相關核銷資料抽驗，因故無法提供支用單據者，將撤銷補助，並對該單位停止補助3年。

3. 對支應經費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計畫用途支用、或虐報、浮報、未主動提前告知無法執行計畫等情事,除應缴回該部分之經費外，將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3年。
陸、注意事項：
1、 逾期未核銷,經本局正式函知後,仍未依限至本局辦理核銷者,將撤銷補助,並對該單位停止補助3年。

2、 受補助對象申請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提出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3、 為確保參與學員之安全，參訪活動須由學校單位編派至少一位隨隊教師，協助校外參訪活動進行。
4、 本局將於年底依據各校推廣生活美學教育之績效函請相關單位表揚教職人員。

5、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不得重複報支。

6、 中、小學校請依「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活動實施要點」及「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校車管理要點」辦理。
7、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本局保有更改簡章內容之權利。
8、 本簡章自公告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花蓮縣文化局 115年推廣生活美學教育活動 報名表
	                             申請序號（由文化局填寫）：＿＿＿＿

	申請單位
	

	單位地址
	

	學校總人數
	

	承辦人員
	
	職稱
	

	聯絡資料
	電話：
	傳真：

	
	手機：
	E-mail：

	活動日期
	115年
	
	月
	
	日

	行程規劃
	請填寫於附表

	學員年級
	
	年級
	參與總人數

(含教職員及學生)
	        人

	預估經費
	(一)縣內參訪

(租車費：  　　  車，新台幣         元。

(借用校車費：新台幣         元，出借學校：

	
	里程數：
油  資：
維修費：
	
	里

元

元

	
	(二)縣外參訪

(交通費：新台幣             元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匯款資料

(指辦理美學教育之學校，非出借校車之學校)
	帳戶名稱：

金融機構：
行庫代號：
帳    號：

學校統編：


 花蓮縣文化局 115年推廣生活美學教育活動 行程表
	申請單位
	
	隨隊教師
	

	
	
	隨隊教師手機
	

	活動日期
	
	參與人數
(含教職員及學生)
	


	時間
(例如：8:00-10:00)
	地點或展演活動名稱
	導覽人員簽名

	
	
	

	
	
	

	
	
	

	
	
	

	
	
	

	
	
	

	
	
	

	
	
	


    （學校名稱）     
花蓮縣文化局 115年推廣生活美學教育活動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1
	活動照片2

	圖說：
	圖說：

	活動照片3
	活動照片4

	圖說：
	圖說：

	活動照片5
	活動照片6

	圖說：
	圖說：


（單位全銜）
花 蓮 縣 文 化 局 補 助 經 費 結 報 表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壹、補助年度：115

	貳、補助計畫名稱：115年推廣生活美學教育活動

	參、核定補助文號：      年       月       日 蓮文推字第             號

	肆、預估總經費：                       元，實支                       元。

	伍、核定補助金額：   ○○○○○     元

	陸、預定完成日期：  115   年    月    日

	柒、實際完成日期：  115  年    月    日

	捌、撥款情形：未撥金額:     ○○○○○   元(本局核定補助金額，但尚未撥付)。

	玖、剩餘經費繳回：0元。

	拾、經費收支明細：

	收入項目
	實收金額
	支出項目
	實支金額
	備註

	花蓮縣文化局
	
	例：交通費
	
	花蓮縣文化局補助○○元

	單位自行負擔金額
	
	
	
	

	
	
	
	
	

	
	
	
	
	

	
	
	
	
	

	
	
	
	
	

	合    計
	
	合    計
	

	結存
	（實收金額合計- 實支金額合計）0


經辦人：                        業務主管：                         會計單位：                           負責人：                                        
說明：
1. 凡接受本局補助（委辦）之機關學校、鄉鎮市公所、民間團體於計畫執行完畢後均應填報本表並請核章及蓋貴單位的關防（單位全銜大印章）。

2. 支出項目及實支金額請於備註欄詳列補助單位及補助金額。

3. 受補助單位確認下列事項：

(1). 本結報表已全部詳列向花蓮縣文化局及其他機關申請之項目及金額。

(2). 經費支出已確實按原核定計畫內容及相關法規辦理。

(3). 經費中涉採購事項已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4). 財務之登記與保管已依相關規定辦理。

(5). 結餘款已全數或按比率繳回。

(6). 留存之支用單據依規定妥善保存。
附件
花蓮縣文化局 115年推廣生活美學教育活動 參訪點建議名單
	序號
	鄉鎮
	參觀點
	地址
	導覽預約連絡電話
	備註

	1
	花蓮市
	花蓮縣文化局園區
	花蓮市文復路6號
	03-8227121#9 

請洽服務人員轉接圖書館、美術館、石雕館、演藝廳等藝文展演活動及導覽。

(每週一休館)
	文化局所轄館舍，支應全額租車費。

	2
	花蓮市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
	花蓮市中山路71號
	03-8227121#147
(每週一休館)
	

	3
	花蓮市
	美崙溪畔日式宿舍群

(將軍府)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22巷6號
	03-831-6272
	

	4
	吉安鄉
	吉安慶修院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中興路345-1號
	03-8535479
(每週一休館)
	

	5
	壽豐鄉
	花蓮縣考古博物館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市場1號
	03-8652820

(每週一、二休館)
	

	6
	秀林鄉
	馬耀雕房
	花蓮縣秀林鄉加灣路17-50號
	03-8265677
	文化局所屬地方文化館，支應70%租車費。

	7
	秀林鄉
	木瓜溪文物生態故事館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銅門135號
	03-8350161#390
	

	8
	新城鄉
	七星柴魚博物館
	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七星街148號
	03-8236100
(每週三休館)
	

	9
	花蓮市
	松園別館
	花蓮市松園街65號
	03-8356510
	

	10
	花蓮市
	郭子究音樂文化館
	花蓮市民權七街1巷10號
	03-8242245
	

	11
	花蓮市
	花蓮玫瑰石藝術舘
	花蓮市南濱路77號
	03-8333778
	

	12
	花蓮市
	香又香便當調查局
	花蓮縣花蓮市美工路15號
	03-8228111
	

	13
	花蓮市
	海礦探索館
	花蓮縣花蓮市華東15號
	03-8236633
	

	14
	花蓮市
	鯨過多羅滿文化館
	花蓮縣花蓮市華東15號
	03-8333321
	

	15
	花蓮市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館
	花蓮市北興路460號
	03-8222312
	

	16
	吉安鄉
	吉安好客藝術村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三段477號
	03-8542993#11
	

	17
	吉安鄉
	吉安鄉阿美族文物館
	花蓮縣吉安鄉文化5街43號
	03-8531468
	

	18
	壽豐鄉
	立川漁場蜆之館
	花蓮縣壽豐鄉魚池45號
	03-8651333 
	

	19
	壽豐鄉
	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
	花蓮縣壽豐鄉光榮一街26號
	03-8652847
	

	20
	鳯林鎮
	蜂之鄉蜜蜂生態教育館
	花蓮縣鳳林鎮兆豐路1號
	03-8772738
	

	21
	鳳林鎮
	鳳林校長夢工廠
	花蓮縣鳳林鎮民生街16號
	鳳林鎮公所8762771#192 
	

	22
	鳳林鎮
	兆豐故事館
	花蓮縣鳳林鎮林榮里永福街20號

	03-8772666#1553
	

	23
	光復鄉
	花糖文物館
	花蓮縣光復鄉大進村糖廠街19號
	03-8704125#614
	

	24
	豐濱鄉
	古嚕索古玉石坊
	花蓮縣豐濱鄉永豐21號（台11線48公里處）
	03-8791898
	

	25
	瑞穗鄉
	拔仔庄常民文化館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富源路2-1號
	03-8812257
	

	26
	瑞穗鄉
	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花蓮縣瑞穗鄉成功南路19號
	03-8991221
	

	27
	萬榮鄉
	萬榮鄉原住民文物館
	花蓮縣萬榮鄉萬榮村124號
	03-8752987
	

	28
	玉里鎮
	玉里鎮璞石藝術館
	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50號
	玉里鎮公所03-8883166#117
	

	29
	玉里鎮
	部落皇后藝術咖啡館
	花蓮縣玉里鎮馬太林2鄰29號
	03-3892132
	

	30
	富里鄉
	富南窯場
	花蓮縣富里鄉富南村11鄰20號
	03-8831115
	

	21
	花蓮市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花蓮市中華路144號
	03-8312111#9
	

	22
	鳳林鎮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花蓮縣鳳林鎮森榮里林森路99巷99號
	03-8751703  

線上預約導覽-「森林志工的家」http://recreation.forest

.gov.tw/VL/VL_4_1.aspx
	

	23
	其他特色社區或藝文場館
	


註：
1.本表將不定期更新，最新資訊請洽本局網站www.hccc.gov.tw。
2.各館舍開放時間不一，安排行程或預約導覽解說前，請提早逕洽各館舍聯絡人。
申請單位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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